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主体的专项意

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对欧菲光本次变更非公

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2013年10月9日、2013年11月1日分别经欧菲光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临时）、201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400,000万元，拟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1 高像素微摄像头模组扩产项目 20.31 20 

2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扩产项目 9.21 8 

3 液晶显示模组扩产项目 20.77 10 

4 传感器及应用集成系统研发中心项目 2.06 2 

 合   计 52.35 40 

其中，“液晶显示模组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原定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南昌欧

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欧菲光作为国内触控行业的领先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企业中率先构建垂直一体

化的全产业链布局，并进一步向移动互联产业信息输入、输出端口硬件模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平台型企业集团方向发展。 



根据产业链上下游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差异，为实现专业分工，提高管理效益，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液晶显示模组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

变更为南昌欧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系欧菲光拟在南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程序 

欧菲光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此次董事会通知于 2013年 11月 30日

以邮件形式发出，董事会于 2013年 12月 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6名，参

会董事 6名，并作出投票表决，投票结果 6票通过本议案。 

本项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欧菲光本次以新设立南昌欧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

主体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管理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

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欧菲光本次以新设立南昌欧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

体，系根据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而定，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

提高管理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利于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决策程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五）广发证券的专项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 



欧菲光本次以新设立南昌欧菲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具体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

准为准）作为实施主体，有利于实现公司内部专业分工，提高精细化管理效益，对

公司加大相关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将发挥积极作用，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欧菲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无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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